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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必知——税收抵免

主讲：王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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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所得税法政策规定

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该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

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纳税年度内，

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进行抵补。

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

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实施条例七十七条）

抵免限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企业所得税法和本条例的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实施条

例七十八条）

二、直接抵免政策及案例

直接抵免

《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三条：

企业取得的下列所得已在境外缴纳的所得税税额，可以从其当期应纳税额中抵免，抵免限额为该项所得依照本

法规定计算的应纳税额；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可以在以后五个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

余额进行抵补：

（一）居民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应税所得；　

（二）非居民企业在中国境内设立机构、场所，取得发生在中国境外但与该机构、场所有实际联系的应税所得。

对此类非居民给予的境外税额抵免仅涉及直接抵免。因为非居民企业不存在分配的股息红利。　

直接抵免主要适用于企业就来源于境外的营业利润所得在境外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以及就来源于或发生于境

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所得、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财产转让等所得在境外被源泉扣缴的预提所得

税。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规定：从境外收到的股息、红利、利息等境外投资性所得一般表现为毛所

得，应对在计算企业总所得额时已做统一扣除的成本费用中与境外所得有关的部分，在该境外所得中对应调整扣除

后，才能作为计算境外税额抵免限额的境外应纳税所得额。在就境外所得计算应对应调整扣除的有关成本费用时，

应对如下成本费用（但不限于）予以特别注意：

（1）股息、红利，应对应调整扣除与境外投资业务有关的项目研究、融资成本和管理费用；

（2）利息，应对应调整扣除为取得该项利息而发生的相应的融资成本和相关费用；

（3）租金，属于融资租赁业务的，应对应调整扣除其融资成本；属于经营租赁业务的，应对应调整扣除租赁物

相应的折旧或折耗；

（4）特许权使用费，应对应调整扣除提供特许使用的资产的研发、摊销等费用；

（5）财产转让，应对应调整扣除被转让财产的成本净值和相关费用。

企业来源于境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所得，若实际收到所得的日期与境外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决

定的日期不在同一纳税年度的，应按被投资方作出利润分配日所在的纳税年度确认境外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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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来源于境外的利息、租金、特许权使用费、转让财产等收入，若未能在合同约定的付款日期当年收到上述

所得，仍应按合同约定付款日期所属的纳税年度确认境外所得。

【案例1】中国A银行向甲国某企业贷出500万元，合同约定的利率为5%。2018年A银行收到甲国企业就应付利息25

万元扣除已在甲国扣缴的预提所得税2.5万元（预提所得税税率为10%）后的22．5万元税后利息。A银行应纳税所得

总额为1 000万元，已在应纳税所得总额中扣除的该笔境外贷款的融资成本为本金的4%。分析并计算该银行应纳税所

得总额中境外利息收入的应纳税所得额。

境外利息收入总额＝税后利息22.5＋已扣除税额2.5＝25（万元）

对应调整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后的应纳税所得额＝25－500×4%＝5（万元）

该境外利息收入用于计算境外税额抵免限额的应纳税所得额为5万元，应纳税所得总额仍为1 000万元不变（因

为收入与支出均已统计在1 000 万内）。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 125号）规定：

一、企业应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税收协定以及通知的规定，准确计算下列当期与抵免境外所得税

有关的项目后，确定当期实际可抵免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

（一）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以下称境内应纳税所得额）和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以

下称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二）分国（地区）别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

（三）分国（地区）别的境外所得税的抵免限额。

四、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是指企业来源于中国境外的所得依照中国境外税收法律以及相关规定应当缴纳并

已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性质的税款。但不包括：

（一）按照境外所得税法律及相关规定属于错缴或错征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二）按照税收协定规定不应征收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三）因少缴或迟缴境外所得税而追加的利息、滞纳金或罚款；

（四）境外所得税纳税人或者其利害关系人从境外征税主体得到实际返还或补偿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五）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已经免征我国企业所得税的境外所得负担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六）按照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有关规定已经从企业境外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的境外所得税税款。

【案例2】20XX年度，中国居民企业A公司取得来源于甲国B公司的境外劳务收入800万元（已计入A公司利润总

额），按20%扣缴预提所得税160万元，A公司利润总额中已列支且与境外劳务收入相关的成本费用600元。A公司适用

所得税税率25%，20XX年度利润总额10 000万元，纳税调整增加额700万元（其中：与境外所得相关的成本费用600万

元）。计算A公司20XX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

计算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1．境外税前劳务收入＝800（万元）

2．直接缴纳的所得税＝160（万元）

3．境外税后劳务收入＝800－160＝640（万元）

4．境内居民企业为取得境外劳务所得而发生的、已在利润总额中列支的成本费用＝600（万元）

5．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800－600＝200（万元）

计算境内应纳税所得额、应纳所得税额

1．境内应纳税所得额＝10 000 －800＋700 ＝9 900（万元）

2．境内应纳所得税额＝9 900×25% ＝2 475（万元）

计算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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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境外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

2．境外所得应纳所得税额＝200×25%＝50（万元）

计算境外所得抵免所得税额

1．境外应纳税所得额＝200（万元）

2．境内、外应纳税所得总额＝9 900 ＋200 ＝10 100（万元）

3．境内、外所得应纳所得税总额＝10 100×25% ＝2 525（万元）

4．境外所得税可抵免所得税额（在境外已缴纳的所得税额）＝160（万元）

5．境外 所得抵免限额＝2 525× ÷200 10 100 ＝50（万元）

6．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应按照境外所得税可抵免所得税额160万、境外所得抵免限额50万孰小计算

 本年可抵免境外所得税额＝50（万元）

7．境外所得税实际应纳所得税额＝50－50＝0（万元）

8．未抵免的所得税额＝160－50＝110（万元）

当年未抵免的境外所得税允许从次年起在连续五个纳税年度内，用每年度抵免限额抵免当年应抵税额后的余额

进行抵补。

计算A公司本年度应纳企业所得税

A公司本年度实际应纳所得税额＝2 475＋50－50＝2 475（万元 ）

【案例3】中国居民企业A公司，在甲国投资设立了B公司，甲国政府为鼓励境外投资，对B 公司第一个获利年度

实施了企业所得税免税。按甲国的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0%。A 公司获得了B 公司免税年度分得的利润2 

000万元。根据中国和甲国政府签订税收协定规定，中国居民从甲国取得的所得，按照协定规定在甲国缴纳的税额可

以在对居民征收的中国税收中抵免。所缴纳的税额包括假如没有按照该缔约国给予减免税或其他税收优惠而本应缴

纳的税额。所缴纳的甲国税收应包括相当于所放弃的甲国税收的数额。计算如下：

A公司在计算缴纳企业所得税时，B公司的免税额＝2 000×20% ＝400（万元），应计算为由A公司抵免的间接负

担的境外税额。

境外亏损

《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税〔 〕2009 125号）明确指出：在汇总

计算境外应纳税所得额时，企业在境外同一国家（地区）设立不具有独立纳税地位的分支机构，按照企业所得税法

及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计算的亏损，不得抵减其境内或他国（地区）的应纳税所得额，但可以用同一国家（地区）

其他项目或以后年度的所得按规定弥补。

《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操作指南》中规定：

企业在同一纳税年度的境内外所得加总为正数的，其境外分支机构发生的亏损，由于上述结转弥补的限制而发

生的未予弥补的部分（以下称为非实际亏损额），今后在该分支机构的结转弥补期限不受5年期限制；即（1）如果

企业当期境内外所得盈利额与亏损额加总后和为零或正数，则其当年度境外分支机构的非实际亏损额可无限期向后

结转弥补；（2）如果企业当期境内外所得盈利额与亏损额加总后和为负数，则以境外分支机构的亏损额超过企业盈

利额部分的实际亏损额，按企业所得税法第十八条规定的期限进行亏损弥补，未超过企业盈利额部分的非实际亏损

额仍可无限期向后结转弥补。

【案例4】中国居民A企业2008年度境内外净所得为160万元。其中，境内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300 万元；设在

甲国的分支机构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100万元；设在乙国的分支机构当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为-300万元；A企业当年

度从乙国取得利息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为60万元。调整计算该企业当年度境内、外所得的应纳税所得额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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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企业当年度境内外净所得为160万元，但依据境外亏损不得在境内或他国盈利中抵减的规定，其发生在乙国

分支机构的当年度亏损额300万元，仅可以用从该国取得的利息60万元弥补，未能弥补的非实际亏损额240万元，不

得从当年度企业其它盈利中弥补。因此，相应调整后A企业当年境内、外应纳税所得额为：

境内应纳税所得额=300（万元）；

甲国应纳税所得额=100（万元）；

乙国应纳税所得额=-240（万元）；

A企业当年度应纳税所得总额=400（万元）

2．A企业当年度境外乙国未弥补的非实际亏损共240万元，允许A企业以其来自乙国以后年度的所得无限期结转

弥补。

简易办法计算抵免

企业从境外取得营业利润所得以及符合境外税额间接抵免条件的股息所得，虽有所得来源国（地区）政府机关

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或证明，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应当缴纳并已经实际缴纳的境外所得税税

额的，除就该所得直接缴纳及间接负担的税额在所得来源国（地区）的实际有效税率低于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第四条

第一款规定税率50%以上的外，可按境外应纳税所得额的12.5%作为抵免限额，企业按该国（地区）税务机关或政府

机关核发具有纳税性质凭证或证明的金额，其不超过抵免限额的部分，准予抵免；超过的部分不得抵免。

【案例 】境内居民 企业从甲国取得 分支机构营业利润 万元，已在甲国实际缴纳所得税 万元，虽有甲国政5 A B 100 20

府机关核发的具有纳税性质的凭证，但因客观原因无法真实、准确地确认已经实际缴纳的所得税，因此， 企业的境A

外所得税抵免适用简易办法计算。

假设， 企业为取得 分支机构营业利润发生的共同支出为 万元。A B 10

境外营业利润税后所得 （万元），直接缴纳的所得税额 万元=100-20=80 =20

境外税前所得 万元，境外分支机构调整分摊扣除的有关成本费用为 万元=100 10

境外所得纳税调整后所得 （万元）=100+10=110

境外应纳税所得额 （万元）=110

境外所得应纳税额 × （万元）=110 25%=27.5

境外所得可抵免税额 （万元）=20

境外所得抵免限额 × （万元）=110 12.5%=13.75

实际抵免所得税额 （万元）=min{20,13.75}=13.75

间接抵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居民企业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外国企业分得的来源于中国境

外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外国企业在境外实际缴纳的所得税税额中属于该项所得负担的部分，可以作为

该居民企业的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在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的抵免限额内抵免。

适用于境外企业就分配股息前的利润缴纳的外国所得税额中由我国居民企业就该项分得的股息性质的所得间接

负担的部分，在我国的应纳税额中抵免。比如我国居民企业（母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在所在国（地区）缴纳企业所

得税后，将税后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股息、红利分配给该母公司，子公司在境外就其应税所得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税额中按母公司所得股息占全部税后利润之比的部分即属于该母公司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额。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 （财税〔 〕2017 84 号）中指出：

企业可以选择按国（地区）别分别计算[即“分国（地区）不分项”]，或者不按国（地区）别汇总计算[即“不

分国（地区）不分项”]其来源于境外的应纳税所得额，并按照财税〔 〕2009 125号文件第八条规定的税率，分别计

算其可抵免境外所得税税额和抵免限额。上述方式一经选择，5年内不得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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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居民企业2017年境内实现应税所得1 000万元，另从甲国应取得经营收入400万元，实际取得资金320万元，缴

纳所得税80万元；从乙国取得税后股息、红利所得210万元，该国所得税税率为30%。

假设A企业选择分国抵免法：

1．甲国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1 000+（320+80）]×25%×（320+80）÷[1 000+320+80]=100 （万元），甲国

境外所得实际缴纳所得税80万元＜抵免限额100万元，实际应抵免所得税80万元。

2．乙国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1 000+210÷（1-30%）]×25%×210÷（1-30%）÷[1 000+210÷（1-30%）]=75

（万元），乙国境外所得实际缴纳所得税=210÷（1-30%）×30%=90（万元）＞抵免限额75万元，实际应抵免所得税

75万元，未抵免的15万元税款可在以后5个年度内继续抵补。

分国抵免法下，甲乙两国境外所得实际抵免了155万，剩下15万续抵。

假设A企业选择综合抵免法：

境外所得税抵免限额=[1 000+（320+80）+210÷（1-30%）]×25%×[（320+80）+210÷ （1-30% ]÷[（1 000+

（320+80）+210÷（1-30%）]=175（万元），在甲乙两国境外所得实际缴纳所得税80+90=170 万元＜抵免限额175万

元，实际应抵免所得税170万元。

从上例可以看出，综合抵免法下甲乙两国境外所得实际抵免了170万，这对A 居民企业来说有利于平衡境外不同

国家（地区）间的税负，增加企业可抵免税额，有效降低企业境外所得总体税收负担。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完善企业境外所得税收抵免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7〕84 号）指出：企业在境外

取得的股息所得，在按规定计算该企业境外股息所得的可抵免所得税额和抵免限额时，由居民企业直接或者间接持

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限于符合以下持股方式的五层外国企业：

第一层：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第二层至第五层：单一上一层外国企业直接持有20%以上股份，且由该企业直接持有或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财税

〔2009〕125号文件第六条规定持股方式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

各层企业直接持股、间接持股以及为计算居民企业间接持股总和比例的每一个单一持股，均应达到20%的持股比

例。

1．中国居民A企业直接持有甲国B企业20%股份，满足直接持股20%（含20%）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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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国居民A企业直接持有乙国C企业16%股份，间接持有乙国C企业股份＝20%×20%＝4%，由于A企业直接持有C

企业的股份不足20%，故不能计入A企业对C企业直接持股或间接持股的总和比例之中。因此，C企业未满足居民企业

通过一个或多个符合规定持股条件的外国企业间接持有总和达到20%以上股份的外国企业的规定。

我国居民企业（母公司）的境外子公司在所在国（地区）缴纳企业所得税后，将税后利润的一部分作为股息、

红利分配给该母公司，子公司在境外就其应税所得实际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额中按母公司所得股息占全部税后利润

之比的部分即属于该母公司间接负担的境外企业所得税额。

本层企业所纳税额属于由一家上一层企业负担的税额＝（本层企业就利润和投资收益所实际缴纳的税额＋符合

《 通知》规定的由本层企业间接负担的税额）× 本层企业向一家上一层企业分配的股息（红利）÷ 本层企业所得

税后利润额。

【案例6】我国某公司拥有设在某外国子公司50%的股份。子公司在相同纳税年度获利2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15%

，预提税税率为10%；母公司在本国获利100万元，所得税税率为25%。子公司缴纳该国公司所得税30万元（200×15%

）后从其税后利润170万元中按股权比重分给母公司股息85万元，并在子公司所在国征收所得税8.5万元（85×10%

）。

母公司来自于国外子公司的所得＝85÷（1－15%）＝100（万元）

母公司按本国税法应承担所得税＝100×25%＝25（万元）

直接抵免额＝85×10%＝8.5（万元）

间接抵免额＝30× ÷85 170＝15（万元）

抵免限额＝直接抵免额＋间接抵免额＝8.5＋15＝23.5（万元）

按公式中“抵免限额”与“母公司应承担的子公司所得税（含直接及间接缴纳数）”两个项目金额孰小原则确

定实际抵免限额为23.5万元。

母公司实缴本国所得税＝25－23.5＝1.5（万元），即母公司应向我国政府补缴1.5万元所得税。

【案例 】7 中国一家跨国公司A，在乙国设B公司，为子公司。B在丙国设C公司，为B公司的子公司；A公司和B公司

各拥有下一附属公司50%的股权，其余50%为所在国股东拥有；20XX年度A、B、C公司国内税前所得分别为1 000万

元、600万元和400万元；中国、乙国、丙国公司所得税税率分别为25% 、24% 和20% ，三家公司当年税后利润一半

用于分派股利。乙国、丙国对本国居民纳税人支付给母公司股利征收10%的预提税。试计算A 、B 、C 公司各自应纳

税额及外国税收抵免额？

本案例中，A公司拥有B 公司50%股权，B公司拥有C公司50% 股权，采用“乘法”计算，即A 公司拥有C公司25%

股权，超过20%，控股层级2级，符合相关文件规定。

1．计算C公司在丙国应纳税额＝400×20%＝80（万元）；

2．计算C公司的税后利润＝400－80＝320（万元）；

3．计算C公司税后利润对其股东B公司的分配额＝320× ×50% 50%＝80（万元）；

4．计算C公司当年所纳税款当中属于由B公司间接负担的数额＝（80＋0）× ÷80 320＝20（万元）；

5．计算B公司在乙国的应纳税所得总额＝600＋80÷（1－20%）＝700（万元），即B公司在乙国取得境内所得

600万元，境外所得100万元；

6．计算B公司应纳所得税总额＝700×24%＝168（万元）；

7．计算B公司抵免限额＝168× ÷100 700＝24（万元）；

8．计算B公司就获得的股利80万元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额＝80×10%＋20＝28 （万元）；

9．比较第7步和第8步金额大小确定可抵免金额＝24（万元）；

10．计算B公司实际应缴纳的所得税额＝168－24＝14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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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计算B公司就利润及投资收益缴纳的所得税额＝144＋8＝152（万元）；

12．计算B公司税后利润额＝600＋100－20－600×24%－8＝528（万元）；

13．计算B公司税后利润分配额＝528× ×50% 50%＝132（万元）；

14．计算B公司所纳税款当中属于由A公司负担的数额＝（152＋20）× ÷132 528＝43（万元）；

15．计算A公司的应纳税所得总额＝1 000 ＋132÷（1－24%）＝1 173.68（万元），即境内所得1 000万元，境

外所得173.68万元；

16．计算A公司应纳所得税总额＝1 173.68×25% ＝293.42（万元）；

17．计算A公司抵免限额＝293.42× ÷173.68 1 173.68 ＝43.42（万元）；

18．计算A公司就获得的股利132万元直接缴纳和间接负担的所得税额＝132×10%＋43＝56.2（万元）；

19．比较第17步和第18步金额大小确定可抵免金额＝43.42（万元）；

20．计算A公司实际应缴纳的所得税额＝293.42－43.42＝250（万元）。


